


内部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确保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的

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符合公平竞争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维

护公平竞争秩序，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激发市场活力，促进

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一是尊重市场，竞争优先。尊重市场

经济规律，转变机构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促进和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二是立足全局，统筹兼顾。着力打破地

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清除市场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

动。统筹考虑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等多重目标需要，稳妥推进制度实施；

三是依法审查，强化监督。加强与现行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

体制的衔接，提高公平竞争审查的权威和效能。建立健全公

平竞争审查保障机制，把自我审查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加

强社会监督和执法监督，及时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的行为。

二、建立领导小组

为规范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公平竞争审查的组织

工作，决定成立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组织部署、领导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

争审查工作。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孟 伟 局 长

副组长：兰 岚 副局长

成 员：各市场监管所所长，机关各股、室、队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市场监管局市场监

管一股，负责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组织、

安排和日常工作，及统筹协调和指导服务全区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工作。

办公室成员：冯志刚、陈萍

三、审查范围

出台或者负责起草的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

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影响

市场主体活动的下列政策措施，均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一）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起草的区政府文件；

（二）以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名义印发的规范性文件；

（三）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场主体签订的合同、

协议、合作备忘录；

（四）涉及出台具体政策措施的“一事一议”形式的请

示和批复；

（五）其他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定和做法。

四、审查程序

（一）审查主体。按照“谁起草、谁审查（清理）”的

原则，机关各股室分别负责本股室拟出台政策措施的公平竞



争自我审查和已出台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工作。联

合起草的政策措施，由牵头股室负责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其

它股室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参与审查。

（二）审查流程。需局党组会、局务会审议的事项，提

交时起草股室应完成公平竞争审查，并填写《龙亭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表》。对不属于规范性文件，又不需

党组会、局务会审议的事项，但涉及市场主体的“一事一议”

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等，起草股室也应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填写《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表》并自留存档

一份，并将审查表复印件报局价监竞争股备查。

（三）审查方式。机关各股室在政策措施制定过程中，

要严格对照审查标准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限

制竞争效果的，可以实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不

予出台，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出台。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的，不得出台。在制定政策措施等相关文件及开展公平竞争

审查时，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或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公平竞争审查表中说明征求意见

情况。在文件或其他政策措施起草过程中，局价监竞争股负

责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的政策宣传和指导

工作，局法规股负责我局公平竞争审查的法律咨询和复查工

作。

（四）定期评估。对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后出台的政



策措施，各股室每年对其是否存在影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

竞争的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报告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评

估结果向社会公开。经评估认为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废止或修改完善；实施期限到期或未

达到预期的政策措施，应当及时停止执行或进行调整。

五、公平竞争审查实施要求及结果

（一）制定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措施的股室，根据《反

垄断法》关于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以及

《实施细则》明确的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提出公平竞争审查

结论。

（二）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以适当方式征求利害关

系人意见，或者通过政府部门网站、政务新媒体等便于社会

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征求意见，也可以咨询专家学者、法律

顾问、专业机构的意见，并在书面审查结论中说明有关情况。

（三）制定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措施的股室在进行合

法性审查时，应当提交相关资料。

（四）当政策措施涉及的竞争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专业

机构评估时，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公平竞争评估，并出

具评估意见结论内容。

（五）经公平竞争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

果的,可以实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应当不予出

台或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出台；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



经审查不符合规定的政策措施，不得出台。

六、保障措施

（一）完善审查机制。机关各股室要建立健全本股室政

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对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

类合同要认真履约和兑现，进一步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

听证制度，拓宽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加强对权力的社

会监督约束。

（二）加强宣传培训。机关各股室要组织本股室学习机

关下发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学习读本》，按《龙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要求，杜绝出台排除、限制

竞争的政策措施。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表

开封市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2 月 11 日

开封市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2月11日印发



附件：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表

年 月 日

政策措

施名称

涉及行

业领域

性质
行政法规草案 地方性法规草案 规章

规范性文件 其他政策措施

起草

机构

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审查

机构

名 称

联系人 电话

征求意

见情况

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具体情况（时间、对象、意见反馈和采纳情况）：

（可附相关报告）



咨询及

第三方

评估情

况（可

选） （可附相关报告）

审查

结论
（可附相关报告）

适用例

外规定

是 否

选择

“是”时

详细说

明理由

其他需

要说明

的情况

审查机

构主要

负责人

意见 签字： 盖章：


